[bookmark: _GoBack]2026年周口市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
标准调整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

2026年省政府报告部署了提高最低生活保障（以下简称低保）、特困人员供养标准的工作任务，省政府常务会议对此作出安排。省民政厅、省财政厅印发通知，对调整低保等社会救助标准提出工作要求。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制定落实方案如下：
一、基本原则
城乡低保等标准调整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，坚持尽力而为、量力而行；统筹城乡发展，科学精准调整低保及相关基本生活救助标准，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困难群众。
二、救助标准
2026年7月1日起，我市城乡低保标准分别调整为每人每月747元（较上年697元提高50元）、588元（较上年523元提高65元）；同步提高财政补助水平，2026年我市城市低保月人均补助水平不低于374元、农村低保月人均补助水平不低于294元，实行城乡低保金分档发放的县（市、区），应根据当地财力状况和申请家庭困难程度合理确定分档，原则上不少于5档。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按不低于低保标准1.3倍相应提高，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972元（较上年907元提高65元）、765元（较上年680元提高95元）；依据特困人员的自理能力和服务需求，照料护理标准分为全护理、半护理、全自理3档，分别按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三分之一、六分之一和重度残疾人照料护理补贴标准执行。
三、方法步骤
河南省民政厅等5部门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确定调整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豫民〔2024〕2号）明确规定：低保标准应随上年度当地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逐步提高。其中，城市低保标准按上年度当地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30%—40%确定，农村低保标准按上年度当地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35%—45%确定。我市低保标准实行动态调整，调整时机为上年度城镇（农村）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等统计数据公布后启动。调整工作由市民政局会商市财政局研究提出方案，经广泛征求意见形成决策草案，报市政府审定并公布。调整工作于6月底前完成，自次月起执行。
预计2026年我市低保标准提高后，城乡低保标准占上年度当地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例将分别达到39.98%、44.95%。
